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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2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 爱德华多 曼努埃尔 达丰塞卡 费尔南德斯 拉莫斯 葡萄牙  

一. 导言 

1. 大会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 在 2000年 9月 11日第 9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将

题为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 的项目列入第五十五届会议议程 并将此项目分

配给第五委员会  

2. 第五委员会在 2000年 9月 27日及 10月 23日和 25日举行的第 4次 第 15

次和第 16 次会议上 审议了该项目 在委员会审议该项目过程中所作的发言和

发表的意见 载于有关简要记录 A/C.5/55/SR.4 15 和 16 本报告的增编将

反映委员会在第五十五届会议期间进一步审议该项目的情况  

3. 委员会在审议该项目时 面前有下列文件  

 (a) 会费委员会的报告
1
 

 (b) 2000年 7 月 17 日大会主席给第五委员会主席的信 转交 2000 年 6月

30日会费委员会主席给大会主席的一封信 A/C.5/55/2  

 (c) 2000年 9 月 26 日大会主席给第五委员会主席的信 转交 2000 年 9月

25日塔吉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A/C.5/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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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决议草案 A/C.5/55/L.7/Rev.1 的审议情况 

4. 在 10月 25 日的第 16次会议上 葡萄牙代表兼委员会报告员在进行非正式

磋商之后 提出了一份题为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 的决议草案

A/C.5/55/L.7/Rev.1 ,并对该草案进行了口头修订 将执行部分的 所述

一词换成 所要求 一词  

5. 在同次会议上 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A/C.5/55/L.7/Rev.1(见第

7段)  

6. 在通过了决议草案之后 下列各国的代表为解释其立场发了言 法国 代表

欧洲联盟各成员国 古巴 科摩罗 澳大利亚 也代表加拿大和新西兰 印度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日本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巴西 墨西哥和菲律宾 见

A/C.5/55/SR.16  

三. 第五委员会的建议 

7. 第五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 

 大会  

 回顾其 1997年 12月 22日第 52/215 B 号 1998年 12 月 18 日第 53/36 C

号 和 1999年 12月 23日第 54/237 C号决议  

 审议了 2000 年 7 月 17 日大会主席给第五委员会主席的信 其中转递 2000

年 6月 30日会费委员会主席关于会费委员会的建议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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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审议了 2000年 9月 26日大会主席给第五委员会主席的信 其中转递 2000

年 9月 25日塔吉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封信 该信中附有塔吉克斯坦共和

国总理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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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重申根据 联合国宪章 第十七条 联合国会员国有义务承担由大会分摊

的联合国经费  

 1  重申其根据 联合国宪章 第十九条发挥的作用 以及会费委员会根据

大会议事规则第 160条所承担的咨询作用  

 2  敦促所有会员国足额 及时并不带任何条件地缴付摊款 以免联合国面

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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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决定允许布隆迪 科摩罗 格鲁吉亚 摩尔多瓦共和国 圣多美和普林

西比以及塔吉克斯坦在大会投票到 2001 年 6月 30日为止  

 4  又决定如果吉尔吉斯斯坦在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01 年 6月 30日期间

拖欠第 19条规定的款项 允许该国在该期间进行投票  

 5  为了确保联合国有良好的财政状况 请秘书长审查在每个日历年的开始

和在每年的 7 月 1 日 亦即维持和平财政期开始时 为执行 宪章 第 19条的

目的计算拖欠的摊款所涉及的问题 并就此向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第一期续会提

出报告  

 6  决定在适用 联合国宪章 第 19 条时 将欠款与前两个整年的实际分

摊额和应缴付额作比较 但须遵照根据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的主要部分对上文第

5 段所要求的秘书长的报告以及会费委员会就此提出的建议的谈判结果 以及大

会关于执行工作的进一步决定  

 7  请会费委员会进一步审议以下问题 欠款指数化 对欠款收取利息 多

年支付计划 先向提供部队的国家偿还费用以及关于鼓励及时 全额和无条件缴

付摊款的措施的进一步建议 同时考虑到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多边和区域组织

在缴付摊款方面采用鼓励和惩罚措施的经验 并就此向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出

报告  

 8  吁请会费委员会在提出建议时给予足够的原因和理由 以提高透明度  

 

 


